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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8 年 4 月 30 日  
 
 
總目 170－社會福利署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請 各 委 員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 由 即 日 起 ， 在 社 會 福

利署開設下述常額職位－  
 
1 個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115 ,450 元至 1 2 2 , 6 0 0 元 )  
 
並刪除下述常額職位，以作抵銷－  
 
1 個首席社會工作主任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97 ,250 元至 1 0 3 , 2 0 0 元 )  
 
 
問題  

 
 我 們 需 要 助 理 署 長 級 人 員 的 專 責 支 援 ， 掌 管 社 會 福 利 署 (下 稱 「 社

署」 )轄 下 社 會 保 障 科 和 管 理 社 會 保 障 事 務 範 疇 ， 以 便 策 劃 、 實 施 、 監

督及統籌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具成效和高效率的社會保障服務。  
 
 
建議  

 
2 .  社會福利署署長建議，由即日起，在社署開設 1 個社會福利署助

理署長常額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並刪除 1 個 首 席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常

額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以作抵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支持這項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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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社會保障科  
 
3 .  按 人 手 及 撥 款 計 算 ， 由 社 會 保 障 科 推 行 的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是 社 署 的

最大服務範疇。截至 2008 年 4 月 1 日，社會保障科約有 1  770 名公務

員，佔社署人手編制約 35%。在 2 0 0 8 - 0 9 年度，社會保障科的預算經常

開支約為 241 億元，佔社署財政預算經常開支約 70%。社會保障科的

主要職能如下－  
 

( a )  推行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計劃，即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綜

援」 )計 劃 、 公 共 福 利 金 計 劃 、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及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 以 幫 助 社 會 上 需 要 經

濟援助的人士應付基本及特別需要；  
 
( b )  定 期 檢 討 各 項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 確 保 這 些 計 劃 有 效 運 作 ， 以 及

可持續應付開支；  
 
( c )  制 訂 和 推 行 策 略 計 劃 ， 以 防 止 和 打 擊 詐 騙 和 濫 用 社 會 保 障 計

劃的情況；以及  
 
( d )  制 訂 策 略 計 劃 ， 以 落 實 「 從 福 利 到 自 強 」 的 目 標 ， 並 推 行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計 劃 ， 協 助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健 全 綜 援 受 助 人 重 投 工

作，自力更生。  
 
4 .  社會保障科總部設有 6 個 專 責 組 別 ， 即 －  
 

( a )  管理及執行組；  
 
( b )  政策檢討組；  
 
( c )  社會保障電腦系統管理組；  
 
( d )  自力更生支援組；  
 
( e )  風險管理組；以及  
 
( f )  特別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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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上文第 4 段 ( a )至 ( d )項的 4 個專責組別各由 1 名總社會保障主任 (總
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 )掌管；第 4 段 ( e )及 ( f )項的兩個組別則由 1 名 總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掌 管 。 至 於 各 項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及 就 業 援 助 措 施 的 日 常 管 理

和行政工作，則由 37 間 社 會 保 障 辦 事 處 及 38 個 就 業 援 助 組 負 責 。  
 
 
現行架構不足之處  
 
6 .  目 前 ， 上 文 第 5 段 所 述 社 會 保 障 科 的 5 名 總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直 接

向 副 署 長 (行 政 ) (職 級 為 首 長 級 乙 級 政 務 官
註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3 點 ) )負

責 。 由 於 社 會 保 障 科 沒 有 助 理 署 長 職 級 的 專 責 首 長 級 人 員 ， 許 多 超 越

總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職 級 人 員 職 責 範 圍 的 日 常 運 作 及 管 理 事 宜 ， 本 來 可 由

助理署長獨立處理，現在卻全部提交副署長 (行政 )決定。基於副署長 (行
政 )的 管 轄 範 圍 甚 廣 ， 難 以 在 不 影 響 處 理 其 職 責 範 圍 內 其 他 工 作 的 情 況

下 ， 撥 出 充 分 時 間 處 理 社 會 保 障 科 的 工 作 。 過 去 數 年 ， 社 會 保 障 科 的

工作量不斷增加，其組織架構逐漸不能應付需要。我們在 2007 年進行

架構檢討後，認為在運作上確有必要由 1 名 全 職 的 助 理 署 長 職 級 人 員

專 責 處 理 社 會 保 障 事 務 範 疇 。 這 項 安 排 不 但 能 夠 加 強 社 會 保 障 科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援 和 領 導 ， 有 助 社 會 保 障 科 暢 順 運 作 ； 而 且 在 整 體 上 可 為

社署提供更佳的社會保障政策支援，更可紓緩副署長 (行政 )下運作決策

的 工 作 ， 讓 他 ／ 她 可 以 有 更 多 時 間 專 心 處 理 社 署 的 核 心 工 作 和 營 運 策

略。  
 
 
面對的挑戰  
 
7 .  社會保障是主要的福利開支項目。就 2 0 0 7 - 0 8 年度的修訂預算，綜

援 和 公 共 福 利 金 開 支 大 約 佔 政 府 經 常 開 支 總 額 的 12%。 綜 援 開 支 由

1997-98 年度的 94 億元，增至 2007-08 年度的約 179 億元，增幅接近 1 倍；

同期內，公共福利金開支由 44 億元增至約 61 億元，增幅約為 38%。

由 於 社 會 保 障 發 放 款 額 激 增 ， 加 上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涵 蓋 的 範 圍 不 斷 擴

大 ， 處 理 的 個 案 數 目 持 續 增 加 ， 制 度 下 各 項 計 劃 也 日 益 複 雜 ， 社 署 目

前 面 對 的 挑 戰 ， 特 別 是 在 人 口 老 化 的 情 況 下 ， 如 何 維 持 本 港 無 須 供 款

的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可 長 遠 持 續 應 付 開 支 。 另 一 項 挑 戰 ， 是 如 何 為 有 真 正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足 夠 援 助 ， 而 又 不 會 令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人 士 失 去 尋 找 有 薪

工作的意欲，邁向自力更生。  

                                                 
註  這個編外職位用以暫時填補 1 個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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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為應付這些挑戰，我們需要 1 名專責的助理署長級人員，負責監

管 社 會 保 障 科 的 運 作 ； 因 應 社 會 環 境 的 轉 變 ， 就 社 會 保 障 事 務 的 策 略

規劃和檢討加強對副署長 (行政 )的政策支援；以及推行新的社會保障政

策。建議助理署長職位的主要職責範圍包括－  
 

( a )  推行社會保障計劃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為 香 港 相 當 大 部 分 人 口 提 供 保 障 。 目 前 ， 全 港

約有 110 萬綜援受助人和公共福利金受惠人。立法會、各政

黨 、 社 會 組 織 ， 以 至 市 民 和 傳 媒 ， 都 十 分 關 注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的 推 行 和 發 展 。 我 們 需 要 一 位 能 幹 和 觸 覺 敏 銳 的 專 責 助 理 署

長 ， 根 據 政 策 目 標 有 效 推 行 和 監 察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 仔 細 審 核

推 行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的 各 項 安 排 ， 包 括 審 批 和 處 理 程 序 ， 以 及

內 部 工 作 流 程 ； 領 導 社 會 保 障 科 為 有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更 具 成

效 、 更 高 效 率 和 更 方 便 市 民 的 服 務 ； 協 調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與 政

府 社 會 政 策 下 其 他 制 度 的 運 作 和 相 互 配 合 ； 密 切 留 意 社 會 環

境 的 轉 變 及 市 民 對 社 會 保 障 服 務 的 期 望 ； 以 及 提 出 有 助 社 會

保障計劃的策略規劃及檢討工作的建議。  
 

(b )  推行自力更生的措施  
 

為 了 協 助 不 同 類 別 和 組 別 的 綜 援 受 助 人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 邁 向

自 力 更 生，我 們 自 2 0 0 6 年 起 推 出 一 系 列 自 力 更 生 的 措 施，包

括為年齡介乎 15 至 29 歲、正領取綜援的失業青少年而設的

「走出我天地」計劃；旨在協助最年幼子女年齡介乎 12 至 14 歲

的 綜 援 單 親 受 助 人 及 兒 童 照 顧 者 投 身 工 作 自 力 更 生 的 「 欣 曉

計 劃 」 ； 以 及 協 助 長 期 領 取 綜 援 及 較 難 就 業 但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失 業 綜 援 受 助 人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和 找 尋 穩 定 工 作 的 「 地 區 就 業

支援試驗計劃」。  
 
擬 議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的 出 任 人 員 會 領 導 社 會 保 障 科 ， 密 切 監 察

上 述 計 劃 的 推 行 情 況 並 檢 討 其 成 效 ， 以 探 討 可 予 改 善 的 地

方 ， 並 找 出 協 助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健 全 綜 援 受 助 人 重 新 就 業 的 最

佳方法。出任人員亦需要與其他有關各方緊密合作，發展「一

站 式 」 的 就 業 及 培 訓 ／ 再 培 訓 服 務 ， 以 期 為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綜

援受助人提供更具成效的就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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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防止和打擊詐騙個案  
 

多 年 來 ， 我 們 曾 聯 同 香 港 警 務 處 、 廉 政 公 署 及 效 率 促 進 組 等

部 門 /單 位 ， 就 防 止 詐 騙 和 濫 用 社 會 保 障 計 劃 進 行 多 次 檢 討 ，

以 確 保 公 帑 運 用 得 宜 。 檢 討 所 得 的 建 議 ， 大 多 需 要 社 署 內 跨

科 別 通 力 合 作 ， 方 可 落 實 。 因 此 ， 社 署 成 立 了 一 個 委 員 會 ，

由副署長 (行政 )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社署多個科別代表，以 跟

進 有 關 建 議 的 推 行 進 度 。 擬 議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的 出 任 人 員 ， 會

協助副署長 (行政 )制訂周全和完善的策略計劃，以落實有關建

議 和 監 察 推 行 進 度 。 出 任 人 員 亦 須 策 導 社 會 保 障 科 ， 並 與 其

他 科 別 協 調 ， 以 提 高 效 率 ， 同 時 持 續 加 強 防 止 詐 騙 和 濫 用 社

會保障計劃的工作。  
 

(d )  提升技術基本設施  
 

社署在 2000 年 10 月推出具關鍵功能的社會保障電腦系統，

以 處 理 社 會 保 障 付 款 事 宜 。 由 於 電 腦 系 統 (例 如 社 會 保 障 電 腦

系統 )的一般使用周期約為 5 至 1 0 年，我 們 進 行 了 一 項 研 究 ，

評 估 提 升 社 會 保 障 電 腦 系 統 或 更 換 整 個 系 統 的 可 行 性 。 這 項

研究在 2008 年 2 月完成，研究報告建議社署更換現有的社會

保障電腦系統。預期落實更換系統建議需時 36 個月，擬設助

理 署 長 職 位 的 出 任 人 員 會 監 督 擬 議 更 換 計 劃 。 出 任 人 員 將 負

責 為 推 展 更 換 計 劃 制 訂 實 施 細 則 ， 包 括 取 得 撥 款 批 准 ， 籌 劃

人 力 支 援 及 安 排 招 標 工 作 。 出 任 人 員 除 了 要 確 保 現 有 的 社 會

保 障 電 腦 系 統 可 順 利 轉 換 至 新 系 統 外 ， 還 須 策 導 新 系 統 的 研

發 工 作 ， 以 應 付 新 的 運 作 需 要 ， 並 且 提 供 管 理 資 料 ， 以 利 便

決策。  
 
 
開設 1 個助理署長職位的需要  
 
9 .  由 於 提 供 社 會 保 障 服 務 的 工 作 日 趨 複 雜 及 敏 感 ， 加 上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與 其 他 福 利 服 務 須 互 相 配 合 ， 而 且 未 來 會 面 對 巨 大 的 挑 戰 ， 社 會 保

障科實在需要由 1 名全職的專責助理署長領導。該助理署長必須在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的 發 展 及 行 政 方 面 具 備 豐 富 經 驗 ， 對 社 會 問 題 有 透 徹 的 認

識 ， 並 且 有 能 力 處 理 複 雜 的 事 宜 。 出 任 擬 設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的 人 員 會 策

導 社 會 保 障 科 ， 推 動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的 策 略 發 展 及 運 作 ， 更 妥 善 協 調 、

調 配 及 管 理 撥 作 社 會 保 障 服 務 的 資 源 ， 以 及 確 保 政 策 大 綱 和 優 先 處 理

項目可以適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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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附件2及3 

10 .  如這項人手編制建議獲得批准，擬議開設職位的職銜會定為助理署

長 (社會保障 )。擬設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職位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1；社

署及社會保障科的建議組織圖則分別載於附件 2 及 3。  
 
 
刪除 1 個首席社會工作主任職位  
 
11 .  社 署 轄 下 各 地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在 地 區 層 面 提 供 、 規 劃 和 推 行 社 會 福

利服務，各辦事處分別由 1 名首席社會工作主任掌管。過去數年，社

署 推 行 了 多 項 節 約 措 施 ， 包 括 關 閉 非 核 心 部 門 服 務 單 位 並 把 有 關 服 務

轉 交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以 及 合 理 調 整 服 務 單 位 的 工 作 和 把 部 分 服 務 單

位 合 併 。 隨這 些 轉 變 ， 我 們 因 應 各 區 的 社 會 和 人 口 特 徵 、 對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的 需 求 等 因 素 ， 檢 討 社 署 提 供 地 區 服 務 的 模 式 。 檢 討 得 出 的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是 把 中 西 區 及 離 島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與 南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合 併 成

為 新 的 中 西 南 及 離 島 區 福 利 辦 事 處，有 關 建 議 已 在 2 0 0 7 年 9 月 實 施 。

兩個辦事處合併後，地區福利辦事處由 12 個減至 11 個，騰出的 1 個

首 席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職 位 暫 時 重 行 調 配 到 社 會 保 障 科 ， 這 項 權 宜 措 施 有

助減輕副署長 (行政 )處理社會保障事務的工作。我們建議在開設擬議的

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職位後，刪除該首席社會工作主任的職位，以合理

調 整 社 署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架 構 。 換 句 話 說 ， 社 署 首 長 級 人 員 編 制 不 會 因

這項人手編制建議而增加。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12 .  我 們 曾 審 慎 研 究 能 否 在 社 署 內 物 色 一 位 現 職 的 助 理 署 長 ， 兼 顧 擬

設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職位的職務，但最後認為此舉並不可行。由於各

類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擴 展 迅 速 ， 所 有 現 職 的 助 理 署 長 都 已 全 力 執 行 本 身 的

職 責 ， 即 與 安 老 服 務 、 家 庭 及 兒 童 福 利 服 務 、 康 復 及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

青 少 年 及 感 化 服 務 及 發 放 津 貼 事 宜 相 關 的 職 責 。 此 外 ， 我 們 亦 曾 考 慮

重行調配上文第 11 段所述的首席社會工作主任職位，由出任人員長期

掌管社會保障科，但最後的結論是有需要由 1 名助理署長職級的人員

處 理 項 目 繁 多 、 性 質 複 雜 的 社 會 保 障 事 務 範 疇 。 如 不 開 設 這 個 職 位 ，

長 遠 而 言 可 能 有 礙 整 個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的 暢 順 運 作 和 發 展 ， 而 且 有 損 社

會保障服務的成效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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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1 3 .  按 薪 級 中 點 計 算 ， 這 項 人 手 編 制 建 議 所 需 增 加 的 年 薪 開 支 為

226 ,800 元，詳情如下－  

 

  
職級  

按薪級中點  
估計的年薪開支

元  

  
職位數目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1 , 428 ,000   1  

減去  首席社會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1 , 201 ,200   1  

 增加的開支  226 ,800   0  

 
實 施 這 項 建 議 所 需 增 加 的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包 括 薪 金 和 員 工 附 帶

福利開支 )為 204 ,000 元。我們已在 2008-09 年度的預算內預留所需款

項，支付這項建議所需的開支。  

 
 
公眾諮詢  

 
14 .  我們已在 2008 年 3 月 17 日諮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普

遍 支 持 這 項 人 手 編 制 建 議 ， 並 要 求 當 局 更 積 極 檢 討 社 會 保 障 的 相 關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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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上的變動  

 
15 .  過去 2 年 ， 社 署 在 編 制 上 的 變 動 如 下 －  
 

職位數目  

編制  
(註 )  

目前情況  
(2008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  

2007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06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A 25# 25 25 

B 602 574 572 

C 4 407 4 313 4 301 

總計  5 034 4 912 4 898 

 
註 ：  

A  －  相 等 於 首 長 級 或 相 同 薪 級 的 職 級  

B  －  頂 薪 點 在 總 薪 級 第 3 3 點 以 上 或 相 同 薪 點 的 非 首 長 級 職 級  

C  －  頂 薪 點 在 總 薪 級 第 3 3 點 或 以 下 或 相 同 薪 點 的 非 首 長 級 職 級  

#  截 至 2 0 0 8 年 4 月 1 日 ， 社 署 並 沒 有 懸 空 的 首 長 級 職 位 。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16 .  公務員事務局支持在社署開設 1 個助理署長常額職位以監督社會

保障事宜，以及刪除 1 個 首 席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職 位 的 建 議 。 該 局 考 慮 到

出 任 擬 設 職 位 的 人 員 須 承 擔 的 職 責 、 掌 管 的 職 務 範 圍 和 參 與 的 專 業 工

作，認為擬設職位的職系和職級均屬恰當。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17 .  首 長 級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表 示 ， 如 實 施 上 述 建 議 ， 有 關

職位的建議職級是恰當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工及福利局  
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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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  
職責說明  

 
 
職級   ：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 )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協助制訂社會保障服務的策略和政策目標。  
 
2 .  策劃、發展和管理整個社會保障制度。  
 
3 .  制定和檢討各項社會保障計劃的運作政策、執行指引及工作程序。 
 
4 .  確保所有社會保障辦事處在推行各項社會保障計劃時做法一致。  
 
5 .  處 理 政 策 事 宜 ， 並 監 督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組及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的運作。  
 
6 .  監 督 和 檢 討 緊 急 救 濟 政 策 及 運 作 程 序 ， 並 在 發 生 自 然 災 害 時 統 籌

該等服務。  
 
7 .  監督政策檢討所需統計數據的收集及分析工作。  
 
8 .  管 理 獲 編 配 人 手 和 運 用 獲 批 撥 的 其 他 資 源 ， 以 及 監 督 社 會 保 障 人

員的人力策劃和培訓事宜，以應付不斷轉變的運作需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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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建議組織圖  

 
      社會福利署署長     

      (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    

                 
   副署長(服務) 

(社會褔利署副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副署長(行政)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策略 
規劃組 

 臨床心理 
服務科 

安老 
服務科 

 家庭及兒童

福利科 
康復及醫務

社會服務科

津貼科 青年及 
感化服務科

行政科 財務科 人力資源 
管理科 

資訊系統及

科技科 
社會 
保障科 

 研究及 
統計組 

                
  總臨床 

心理學家 
助理署長 

(安老服務) 
 助理署長 

(家庭及 
兒童福利)

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

社會服務)

助理署長 
(津貼) 

助理署長 
(青年及 
感化服務)

主任秘書 助理署長 
(財務) 

首席行政主任

(人力資源

管理) 

首席社會工

作主任(資訊

系統及科技)

助理署長

(社會保障) 
  

  (總臨床 
心理學家)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社會褔利署 
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社會褔利署

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社會褔利署

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社會褔利署

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社會褔利署

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首席 
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庫務署 
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首席 
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社會褔利署 
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大埔及 
北區 

福利辦事處 

 深水埗區 
福利辦事處

中西南及 
離島區 

福利辦事處 

東區及 
灣仔區 

福利辦事處

黃大仙及

西貢區 
福利辦事處

沙田區 
福利辦事處

九龍城及 
油尖旺區 
福利辦事處

觀塘區 
福利辦事處

元朗區 
福利辦事處

屯門區 
福利辦事處

荃灣及 
葵青區 

福利辦事處

   

                 
大埔及 
北區 

福利專員 

 深水埗區 
福利專員 

中西南及 
離島區 
福利專員 

東區及 
灣仔區 
福利專員 

黃大仙及

西貢區 
福利專員

沙田區 
福利專員 

九龍城及 
油尖旺區 
福利專員 

觀塘區 
福利專員 

元朗區 
福利專員 

屯門區 
福利專員 

荃灣及 
葵青區 

福利專員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首席社會

工作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 

   

 
說明：  
 
* ：  這個編外職位用以暫時填補 1 個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的職位  
 ：  建議開設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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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科建議組織圖  
 

社會福利署署長 
(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6 點) 

      
副署長(行政)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助理署長(社會保障)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管理及 

執行組 
政策 

檢討組 
社會保障 

電腦系統管理組 
 自力更生 

支援組 
風險 

管理組 
特別 

調查組 
          
 總社會保障主任 總社會保障主任 總社會保障主任  總社會保障主任   

  (社會保障)1 (社會保障)2 (社會保障)3  (社會保障)4 總社會保障主任 
  (總社會保障主任) (總社會保障主任) (總社會保障主任)  (總社會保障主任) (社會保障)5 
         (總社會保障主任) 
緊急救濟        中央個案    
支援組        記錄    

      貯存室    
           
     交通意外 暴力及 社會保障     
     傷亡 執法傷亡 上訴     
     援助組 賠償組 委員會     
 37 間 

社會保障辦事處# 
38 個 

就業援助組# 
     

 
說明：  
 
* ： 這個編外職位用以暫時填補 1 個社會福利署副署長(首長級薪級第 3 點)的職位  
 ： 建議開設的職位  
# ： 地區福利專員負責督導日常運作  
 


